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卫生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卫生局：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危险废物含有有毒有害成分，若利用和处置不当，将对水体、大

气和土壤造成严重污染，甚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十一五”

期间，我国不断加大危险废物监管力度，规范利用处置行为，纳入规

范化管理的危险废物数量持续大幅度上升。但是非法收集、转移、利

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现象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呈多发

态势，暴露出危险废物监管工作依然薄弱，防范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的

压力巨大。各级环保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监管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有效控制危险废物环

境风险为目标，以全过程规范化管理为抓手，以产生、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的单位为监管重点，以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为根本，进一步

加强能力建设，完善危险废物监管体制机制，创新监管手段，严格环

境监管，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目标任务。到 2015年，摸清全国重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以及利用、处置单位情况，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危险废



物管理进一步规范，产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达到

90％；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达到 95%。发展一批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骨干企业，取缔一批非法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企业，

淘汰一批落后的利用处置设施。大、中城市医疗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

处置。有效遏制危险废物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二、规范产生和经营单位内部管理 

  （三）规范产生单位危险废物管理。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以

控制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为目标，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应急预案

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备案。依据《固体废物鉴别导则》

（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检

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11 号）、《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第 1 号）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

正确鉴别和分类收集危险废物。对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要

确保无破损、泄漏和其他缺陷，依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规范建设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并设置危险废物标识。加强

危险废物贮存期间的环境风险管理，危险废物贮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经营活动。

严禁委托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危险废物。自建危险废物贮

存、利用、处置设施的，应当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危险



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等相关标准的要求，依法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按照所

在地环保部门要求定期对利用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其中对

焚烧设施二恶英排放情况每年至少监测一次。要将危险废物的产生、

贮存、利用、处置等情况纳入生产记录，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

实记录相关信息并及时依法向环保部门申报。 

  （四）加强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管理。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依据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408号）依法申领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

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要参照《危险废物

经营单位记录和报告经营情况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09 年第 55

号）、《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环保总局公告

2007年第 48 号），建立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定期向环保部门

报告经营活动情况；制定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配置

应急防护设施设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要建立日常环境监测制度，

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其中对焚烧设施排

放二恶英情况每年至少监测一次，防止污染环境。 

  （五）加强业务培训。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应当对本单

位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全体人员对危险废物管理的认识。确保相

关管理人员和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运送、暂存、利用和处置等工作的

人员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熟悉本



单位制定的危险废物管理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应急预案等各项工作

要求；掌握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运送、暂存的正确方法和操作程序，

提高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对危险废物填埋和焚烧设施操作人员

探索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三、加强对产生单位的环境监管 

  （六）完善环评审批。建设产生危险废物的项目，应当严格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合理分析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种类、危害特性、产

生量、利用或处置方式，科学预测其环境影响。对危险废物产生强度

大以及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分析不清、无妥善利用或处置方案和风险防

范措施的建设项目，不予批准其环评文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时，应对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和处置情况，风险防范措施，

管理计划等进行核查。 

  （七）建立监管重点源清单。各级环保部门应当于 2011 年年底

前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监管重点源清单并及时更新。原则上年产生

或贮存危险废物 1吨以上的单位列为市级危险废物重点源；年产生或

贮存危险废物 10 吨以上的单位列为省级危险废物重点源；年产生或

贮存危险废物 100吨以上的单位应当列为国家级危险废物监管重点

源。产生含氰等剧毒类危险废物以及被剧毒化学品污染的废弃包装容

器的单位应当纳入市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的重点监管范围。   



  （八）强化监督管理。各级环保部门要积极开展产生单位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推动落实各项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对纳入监管重

点源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年抽查率不低于 30%。对产生单位非法转

移危险废物的，要坚决打击，从严处理。对超期贮存危险废物的产生

单位，应责令限期处置；逾期不处置或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环保部门指定单位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危险废

物产生单位承担。以产生废矿物油和铅酸蓄电池的机动车维修企业为

重点，因地制宜，探索对流通领域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监管。 

  （九）开展对自有利用处置设施的专项检查。各省（区、市）环

保部门应当于 2011年年底前，组织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自有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设施开展一次全面排查和评估。对于污染物排放超标的设

施，特别是二恶英超标的焚烧设施，要依法处罚并限期治理；逾期未

完成治理任务的，要依法关停；限期治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 年。 

  四、加强对经营单位的环境监管 

  （十）严格许可证审查。各级环保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按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证指南》

（环境保护部公告 2009 年第 65号），不断规范和完善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的审批工作。上级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环保部门审批颁发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下级环保部门审批颁

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要做好新建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工作的衔接



工作。对从事收集、贮存废弃荧光灯管、废铅酸蓄电池等流通领域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依法开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工作，鼓

励生产企业回收废弃荧光灯管和废铅酸蓄电池。 

  （十一）加强监督性检查和监测。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落实对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的属地监管责任，积极开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

管理工作。发证机关应当组织对持证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监督检查

和监督性监测，对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二恶英排放情况每年至少监测

一次。要定期对持证单位污染防治情况和突发环境事件防范能力进行

全面评估，对存在严重安全和污染隐患，不符合原许可条件的持证单

位，要责令限期整改，直至依法吊销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十二）严格依法处罚违法行为。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执法，坚

决取缔无证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行为。

对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

活动的，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被依法吊销或者

收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5 年内不得再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 

  五、加强医疗废物监管 

  （十三）建立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落实《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380号）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卫生



部令第 36 号），建立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医疗

废物产生后的分类收集管理并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负责从医疗卫生机构收集医疗废

物并进行无害化处置。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职责，防止因医疗废物

导致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事故，特别是防止医疗废物流向社会非法加

工利用。 

  （十四）加大对医疗废物的监管力度。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设施的监管，特别是加强对小规模医疗废物焚

烧处置设施的监督性监测力度，对不能稳定达标的，要在 1 年内依法

淘汰或者关停。各停用处置设施可用于突发疫情期间应急处置医疗废

物。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等偏远地区，自行就地处置

医疗废物的，应当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基本要求。 

  六、完善监管机制 

  （十五）建立风险监管机制。落实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经营情况报

告制度，开展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申报登记工作。以此为基础，充分利

用污染源普查成果和其他相关调查成果，结合群众举报等相关信息，

加强对各危险废物产生、经营单位违规可能性的分析，建立健全违规

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定期组织开展环



境风险排查，着重防范突发自然灾害引发危险废物，特别是长期堆存

的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 

  （十六）推行考核机制。在 2010年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督查工作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指标体系。各省（区、

市）级环保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置单位的监

督性检查和抽查，考核各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统计各地区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合格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合格率要纳入对地

方环境保护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中。对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合格率低

于 60％的地区，要通报批评，暂停对该地区有关环境保护的评比创

建活动。 

  （十七）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区域合作，以

及与公安、交通、安监、卫生等相关部门的合作，联合打击危险废物

非法转移、利用和处置的行为。鼓励建立危险废物应急处置区域合作

和协调机制，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各级环保部门的污染防治、固体废

物管理、环评、监测、监察、应急、宣教等部门要信息共享，加强协

调，形成合力。 

  （十八）完善危险废物收费政策。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

配合有关部门推动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收费政策的制定完善，保证处置

设施的正常运行。 

  七、创新监管手段 



  （十九）建立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国家和省级固体废物

管理机构能力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保障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质量，尽快实现危险废物网上申报登记、转移管理和经营许可证审批，

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利用、处置单位档案库，建设危险废物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辅助决策系统，提高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十）探索电子监管。充分运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探索对危险

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进行全过程电子跟踪监管，提高

管理效率，防止非法倾倒。 

  （二十一）推进信息公开。各级环保部门要落实《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关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信息发布的制度，参照《大中城

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33 号）的要求，定期公开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利用和处

置状况，监督管理情况等信息，保证公众知情权，促进舆论监督。 

  八、加强基础建设 

  （二十二）加强能力建设。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因地制宜，进一

步理顺承担固体废物管理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关系，明

确相关职能定位，形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局面，提高管理效能。

国家和省级固体废物管理机构应于 2011 年年底前完成标准化建设，

加强大、中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机构建设。加大对危险废物执法人员的

业务培训力度。各级固体废物管理机构要强化自身建设，积极开展基



础调查工作，摸清本地区各行业危险废物基本情况，研究对策建议；

指导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置单位开展规范化管理工作；配合环境

应急部门加强危险废物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建立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专家库。 

  （二十三）加强危险废物鉴别能力建设。及时动态修订《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完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各地应当因地制宜，依托现

有环境监测机构或固体废物管理机构，加快危险废物鉴别机构建设，

提升危险废物鉴别能力。鼓励危险废物鉴别机构在条件成熟时，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加入国家司法鉴定体系。 

  （二十四）保障中长期危险废物填埋处置能力。各省（区、市）

环保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危险废物填埋设施选址规

划，保障中长期危险废物填埋设施建设用地；要采取技术措施和经济

手段，控制危险废物填埋数量。 

  九、建立长效机制 

  （二十五）完善政策法规。抓紧研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健全危险废物全过

程管理制度。完善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有关污染控制标准规范。

针对危险废物鉴别、申报登记、管理计划、转移管理、应急预案、经

营许可、经营情况记录等各项管理制度，逐一制定和完善配套的实施

办法和指南，增强可操作性。积极推动地方危险废物相关立法工作。



重点针对量大面广的危险废物，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综合利用产品的质

量标准体系，促进综合利用。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导

则、违规风险识别和评估导则。 

  （二十六）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加强含重金属盐类危险废物、

阴极射线管的含铅玻璃、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废氯化汞触媒和废弃含

汞荧光灯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水泥窑等工业窑炉共处置危险废物，

以及危险废物污染场地评估与修复等技术的研发，依托重点工程项目

组织开展试点示范。研发铬渣、砷渣、镉渣和氰渣等危险废物的污染

防治和利用处置技术，统筹国家和地方的科技资源，促进科研单位、

企业、政府之间的联合，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示范与推广。鼓励低汞

触媒生产技术在聚氯乙烯行业，无钙焙烧工艺在铬盐生产行业的应用。 

  （二十七）制定专项规划。环境保护部要抓紧编制全国“十二五”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的总

体思路、目标、原则、工作重点和相关政策措施。各省（区、市）环

保部门要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积极落实。 

  （二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各级环保部门要健全领导机制，明确

责任和分工，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监管到位。环境保护部各督

查中心要对各省（区、市）执行国家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政策、规划、

法规、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情况报环境保护部。 



  各地要在 2011年 3月 31日前，将本地区落实本意见的实施方案，

报送环境保护部备案。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主题词：环保 污防 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 意见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

管理中心。 

 


